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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诗经》弃妇诗与凶丧礼∗

罗 家 湘

摘　 要：《诗经》弃妇诗多表现被丈夫休弃、离开婆家女子的情感状态与生活内容，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和无

辜，表现了弃妇自我边缘化的心理。 在传统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系统中，弃妇诗属于凶丧礼。 其中所反映的“留
车反马”“三不去”“大归”等，体现了古人在礼乐制度方面的设计。 这些礼乐制度努力为弃妇回归家庭保留退路，
把弃妇重新纳入社会秩序中，维护了尊重、怜悯、孝顺等家庭伦理道德。 这种把弃妇问题放到家庭中来思考和解决

的礼乐制度，为当事人保留体面，让参与者感受到社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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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礼解《诗》，是郑玄《毛诗笺》开创的传统。 在

吉、凶、军、宾、嘉五礼系统中，能够与弃妇诗联系起

来的礼是凶丧礼。 从凶丧礼角度看《诗经》弃妇诗，
可以发现，传统弃妇诗研究只关注了出妻、出妇现

象，缺少对出母现象的关照，对弃妇诗的功用分析也

多局限在对弃妇个人命运的哀叹，没有认识到其维

护家庭道德秩序的价值。

一、弃妇诗当属凶丧礼

今人编礼书，把结婚与离婚放在一起。 如钱玄

《三礼通论》礼仪编之婚礼通释有“离弃与再嫁”
条①。 王贵民、杨志清编著《春秋会要》卷十四嘉礼

婚礼下有“离异”条，且将《卫风·氓》 《邶风·燕

燕》当作典型例证②。 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

要》卷十九“婚嫁”条最后录《韩非子·说林上》卫女

“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③的故事。 王巍

著《诗经民俗文化阐释》第十章中把弃妇称为特殊

的婚姻形式，与抢婚、杂婚、对偶婚、自愿婚等并

列④。 这种分类受到现代婚姻法专设离婚章节的影

响⑤，但不符合古代礼书的写法。

在吉、凶、军、宾、嘉五礼系统中，吉礼是关于理

想社会的设计，企图通过祭祀等手段建成自然与社

会、神灵与人类、祖先与子孙相互沟通、和平共处的

神人共同体。 但是，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会有

来自各方面的影响。 嘉礼可以加强社会内部的团

结，宾礼则接受来自社会外部的善意。 凶礼用来处

理社会内部有关纠纷，军礼用来处理你死我活的敌

我矛盾。 嘉礼的功能是“亲万民”，其中的婚冠之礼

是用来“亲成男女”的。 夫妻离异标志着婚姻关系

的解散，这与增进人们亲密关系的嘉礼的功能是相

背离的。 传统的礼书凡涉及出妇者，皆放在凶丧礼

中论述。
如出妇服丧的义务，《礼记·丧服小记》分为五

种情况：“妇当丧而出，则除之。 为父母丧，未练而

出，则三年。 既练而出，则已。 未练而反，则期；既练

而反，则遂之。”⑥依据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解释，
第一种是“正当舅姑之服时，被夫遣出者也。 恩情

既离，故出即除服也”。 因此，出妇不必为原来的舅

姑服三年丧。 第二种是妇人自己的父母去世，按丧

服规定当服期年齐衰，但未及十三月的小祥，妇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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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休弃，回家后当随自家兄弟一起服三年斩衰丧。
第三种是“既练而出”，亡父母小祥已过，出嫁女子

已完成为父母期年服丧的义务，这时被休弃返家，
“不更反服”。 第四种是出妇正为亡父母服三年丧，
还没有过十三月的小祥，却被丈夫召回复婚，这时只

需服满期年齐衰就可以了。 第五种是出妇为亡父母

服丧已过小祥，被丈夫召回复婚，这种情况下，需要

继续完成三年斩衰的义务。
至于子辈该如何服出母之丧，《仪礼·丧服》也

有规定。 若父在，“出妻之子为母”⑦当服期年齐衰

之丧。 《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出其妻，其子“伯
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孔子就说：“嘻，其甚也。”⑧

他认为伯鱼为出母服丧超过一年不对。 《檀弓上》
记载，孔伋（字子思）出其妻，其子孔白“母死而不

丧”。 人们觉得孔白的做法不符合《丧服》的规定，
子思却赞同儿子的做法，给出的解释是：“为伋也妻

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自
从子思立制之后，孔氏就有了“不丧出母”的传统。
郑玄认为这个传统不好，其《礼记注》云：“记礼所由

废，非之。”⑨若父殁，“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

母无服”。 《丧服传》以为，为父后者“与尊者为一

体，不敢服其私亲也”。 唐贾公彦《仪礼注疏》释曰：
“父已与母无亲，子独亲之，故云私亲也。”⑩但为丈

夫服丧结束后又再嫁的女子，仍能得到前夫之子的

尊重。 《礼仪·丧服第十一》云：“父卒，继母嫁，从，
为之服，报。”贾公彦释曰：“云‘父卒继母嫁’者，欲
见此母为父已服斩衰三年，恩意之极，故子为之一

期，得伸禫杖。 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故降于已母。
虽父卒后，不伸三年，一期而已。 云‘从为之服’者，
亦为本是路人，暂时之与父片合，父卒，还嫁，便是路

人，子仍著服，故生从为之文也。 ‘报’者，《丧服》
上、下并记云报者十有二，无降杀之差。 感恩者皆称

报。 若此子念继母恩，终从而为服，母以子恩，不可

降杀，即生报文。”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也将出母之丧放在凶礼

类分条论述，如卷八十九下有“父卒母嫁复还及庶

子为嫡母继母改嫁服议” “父在为出母服议” “父卒

为嫁母服”，卷九十四有“庶子父在为出嫡母服议”
“为父后出母更还依己为服议”“为人后为出母及出

祖母服议”“为父后为嫁母及继母嫁服议” “为出继

母不服议”“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卷九十

五有“母出有继母非一当服次其母者议”“从母被出

为从母兄弟服议”，卷九十六有“所后之母见出服

议”，卷一百〇二有“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议”“母非罪

被出父亡后改葬议”等条。 根据这些礼书的规定，
弃妇诗在礼仪性质方面应属于凶丧礼。

二、“弃妇”的一名三义：出妻、出妇、出母

以“弃妇诗”为诗题，首见于《玉台新咏》卷二所

收录的曹植作品，其中诉说无子见弃的悲伤。 清

代陆奎勋《陆堂诗学》卷三中明确指认《诗经》弃妇

诗，云：“《中谷有蓷》，《集传》从郑《笺》指为弃妇

诗。”该诗郑《笺》云：“有女遇凶年而见弃，与其君

子别离，慨然而叹，伤己见弃，其恩薄。”《诗集传》
云：“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

悲叹之词也。”这两处都没有直接出现“弃妇诗”
一词，只是说因遭遇凶荒年景而“见弃” “相弃”，
“弃”不过是各自逃生的手段。 诗中虽有对于人事

的怨恨，但更多的是对遭遇自然灾害的伤悲。
《卫风·氓》 “三岁为妇”，郑《笺》 “有舅姑曰

妇”。 女子称妇，是因为她已出嫁有了婆家，离开

婆家即为“出”。 礼书用“出”字，把人们的思路引向

“七出”之条，在女人身上找过错。 在《诗经》注解体

系中，“出”的身份，一般用“弃”字标出。 如《邶风·
谷风》毛《传》 “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氓》毛

《传》“华落色衰，复相弃背”，《中谷有蓷》毛《传》
“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绿衣》朱熹《诗集传》
“絺绤而遇寒风，犹己之过时而见弃也”，《谷风》
朱熹《诗集传》“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

怨之情”，《氓》朱熹《诗集传》 “此淫妇为人所弃，
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元代以后注释

多用“弃妇”一词，如元代梁寅《诗演义》注解《邶
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云：“荼虽苦而甘

如荠，喻弃妇之苦有甚于荼也。” 《诗演义》注解

《小雅·小弁》“无逝我梁，无发我笱。 我躬不阅，遑
恤我后”云：“《谷风》作于西周之世，故此诗引之。
弃妇之望于夫，屏子之望于父，其情一也。”元代刘

瑾《诗传通释》总结《卫风·氓》诗义云：“愚按：此诗

及《邶·谷风》皆弃妇所作，故其辞意多同。”明代

曹学佺《诗经剖疑》解释《谷风》 “泾以渭浊，湜湜其

沚”云：“泾水浊，渭水清，兹虽泾渭之难分，然亦有

水渚之清洁者，此弃妇之自喻也，岂遽能纯以渭浊

哉！”弃妇一名具有三重含义，从夫妻关系退出为

出妻，从婆媳关系退出为出妇，从母子关系退出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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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合而言之，弃妇就是一个离家的女人。 用“弃”
字表达了对女性的怜悯之情，写出了女性在婚姻中

的被动和无辜。
《诗经》弃妇诗表现了被丈夫休弃、离开婆家女

子的情感状态与生活内容。 根据徐中原的梳理，
关于《诗经》弃妇诗篇章，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张亚

权、边家珍、尚永亮、费振刚、褚斌杰五家。 具体分

类见表 １。
表 １　 关于《诗经》弃妇诗的分类

张亚权 边家珍

尚永亮

确定的弃妇诗 不宜列入弃妇诗 权列弃妇诗
费振刚 褚斌杰

《召南·江有汜》 √ √ √

《邶风·柏舟》 √ √ √

《邶风·谷风》 √ √ √ √ √

《邶风·日月》 √ √ √ √ √

《邶风·终风》 √ √

《卫风·氓》 √ √ √ √ √

《王风·葛藟》 √

《王风·中谷有蓷》 √ √ √ √ √

《郑风·遵大路》 √ √ √

《小雅·我行其野》 √ √ √ √ √

《小雅·小弁》 √

《小雅·谷风》 √ √ √ √ √

《小雅·白华》 √ √ √ √
　 　

　 　 以往对于《诗经》弃妇诗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出

妇角色，关注出妇的权利与义务。 这种研究有两点

普遍性的不足：一是对于弃妇中的出妻与出母角色

有所忽略，二是没有从礼制角度加以把握。
周公制礼作乐，其文化设计的根基在家庭。 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既是一个可以安身的物理空间，又
是一个人与土地、庄稼、牲畜共生互成的生活空间，
还是一个家人之间情感凝成的精神空间。 男女通过

婚姻结成家庭，稳定的核心家庭由夫、妻、子三方构

成。 一个处于壮盛阶段的家庭必然具有分裂出新家

庭的能力，丧失了分裂能力的家庭就进入其老年期

了。 如果将家庭看作一个生命体，它也具有生成期、
发展期和衰老期。

如果在一个家庭的生成期夫妻关系解散，弃妇

从家庭的物理空间退出较为容易。 如果在一个家庭

的发展期，弃妇是从家庭的生活空间退出，要切断的

不只是夫妻关系，还有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等人际关

系和个人与土地、庄稼、牲畜等形成的劳动关系，面
对这种活生生的切割，大多数人都恋恋不舍，悲伤至

极。 如果在一个家庭的衰老期，弃妇主要面对精神

上的割弃，原来的家庭亲情已无力维持或者不值得

维护，弃妇需要以直面死亡的心情来承受个体人生

价值被彻底否定的痛苦。
弃妇被迫离家后，居于社会边缘位置，也处于不

定的生活状态，各种人伦关系被人为切断，失去参加

各种礼仪的资格。 弃妇诗关注的重点不在弃妇个

人，而是家的破灭。 古人把弃妇问题放在凶丧礼中

谈，充分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极力通过礼

的设计为弃妇回归家庭保留退路，守护家庭所代表

的价值观念。

三、家庭生成期的“留车反马”之礼：
保护出妻的尊严

　 　 父系社会逐渐养成女从男的婚姻形式，但对于

男方的不信任普遍存在。 《左传·桓公十五年》记

载，郑国祭仲之女问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的回

答是：“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卫国女子

出嫁时，母亲传授的秘诀是“必私积聚。 为人妇而

出，常也；其成居，幸也”。 为了保护女子的尊严，家
长在嫁女之时就要做好接回女儿的准备。 具体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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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陪嫁一辆马车，为出嫁女儿留一条退路。 而

男方需要 “留车反马”，留下送嫁车，送回拉车的

马，表示自己能够完全承担照顾妻子的责任。 《左
传·宣公五年》记载，鲁叔姬秋九月出嫁到齐国，嫁
给齐大夫高固，“冬，来，反马也”。 何休作《膏肓》以
难《左氏》，言礼无反马之法。 郑玄《箴膏肓》引《诗
经》等来证明 “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车反马之

礼”。 孔颖达《正义》曰：“礼，送女适于夫氏，留其

所送之马，谦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弃，则将乘之以

归，故留之也。 至三月庙见，夫妇之情既固，则夫家

遣使， 反 其 所 留 之 马， 以 示 与 之 偕 老， 不 复 归

也。 ……留车，妻之道也；反马，婿之义也。”婚礼

中，男方有迎娶的婚车，女方有送嫁的婚车。 三个月

后成妇道，男方送还马匹，留下送嫁来的马车。
《诗经》婚礼诗解释多以留车反马之礼自明。

如孔颖达《召南·鹊巢正义》云：“《士昏礼》 ‘从车

二乘’，其天子与大夫送迎则无文，以言夫人之嫁，
自乘家车，故郑《箴膏肓》引《士昏礼》曰：‘主人爵弁

纁裳，从车二乘，妇车亦如之，有供。’则士妻始嫁，
乘夫家之车也。 又引此诗，乃云：‘此国君之礼，夫
人自乘其家之车也。’然宣五年‘齐高固及子叔姬

来，反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车，故郑《箴膏肓》
又云：‘礼虽散亡，以诗义论之，天子乘其家之车

也。’然宣五年‘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反马’，《何彼襛

矣》美王姬之车，故郑《箴膏肓》又云：‘礼虽散亡，以
诗义论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车反马之礼。’”“故
《泉水》云‘还车言迈’，笺云‘还车者，嫁时乘来，今
思乘以归’，是其义也。 知夫人自乘家车也。 言迓

之者，夫自以其车迎之；送之，则其家以车送之，故知

婿车在百两迎之中，妇车在百两将之中，明矣。”

《鹊巢》《何彼襛矣》 《泉水》诸篇因叙及车马，用来

证明留车反马之真。 但《何彼襛矣》 “王姬之车”，
《箴膏肓》取三家诗说，以为“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

始嫁之车远送之”，总有些不妥。 女儿长大，要出

嫁了，其母当年的婚车质量真的有那么好吗？ 新娘

坐一辆十余年前或更早造的旧车出嫁，心里真的愿

意吗？ 徐正英先生将《周南·汉广》解释为“一首反

映西周贵族留车反马之礼的乐歌”。 其中“游女”
为出嫁之女，贵族“成妇礼”有三个月的培训期，在
女子进行三个月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期
间，男子“言秣其马”“言秣其驹”，以礼相待。

留车反马之礼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 杨秀礼

先生将“反马”礼与《周易》卦爻辞结合解读，认为

《睽》初九爻辞“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应
该写的是主人嫁女之后，其送嫁之车马，与出嫁的女

子一并离家不见，但不用着急追找，因为车马将会由

人护送回来。 如女子所见遇（出嫁）为恶人，她可随

车马一起返回，故而不会得咎”。 《中孚》六四爻辞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也是说“三月庙见克成妇

礼后，夫婿遣人将女方父母送嫁所用车马，送返女方

父母”。 有车马送嫁的女子，可以得到父兄经济和

情感上的支持，在夫家能受到尊重。 留车反马之礼

不仅让新妇有底气、有面子，而且也让她的父母放

心。 三月之内，即使姑娘被人嫌弃了，她也不用低声

下气求人，坐着自己的马车回家就行了。
弃妇诗中最能体现留车反马之礼的价值。 《卫

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妇人大归时，所乘

坐的马车应是当初送嫁时留下来的车子。 这辆车与

当初的迎亲车前后映照，可以证明确有留车反马之

礼。 有迎亲车，有送嫁车，说明嫁娶双方地位不低，
至少经济上是宽裕的。 该诗中的妇人拒绝私奔而要

求聘娶，把做人的尊严看得比情爱重。 当她发现丈

夫“二三其德”“至于暴矣”，就主动坐着自己的送嫁

车回娘家了。 这不是被丈夫抛弃，而是妇人主动离

去，因此周坊先生以为“旧说解此诗为弃妇诗，这也

是不恰当的”。 靠着父兄的经济支持，靠着当年留

下的送嫁车子，妇人主动追求真爱，敢于为爱付出真

情，愿意为爱忍受劳苦，但她又能不被情感迷惑，不
受婚姻捆绑，一旦发现爱情丧失，她为了捍卫爱的尊

严，坐着自己的车体面地离开夫家。 一去一回，车成

了维护女性尊严的关键道具。 留车反马之礼虽然不

能给予女性经济独立的地位，却为女性提供了捍卫

人格尊严的条件。

四、家庭发展期的“三不去”规定：保障出妇的生存

中国古代社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

维持了社会秩序。 但女性被排除在很多礼仪之外，
绝大多数时候属于“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政治规范之

外的群体———不定生活的群体”，动辄遭受暴力伤

害和驱赶的威胁。 《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卫女

“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 在中国古代社

会，女性追求经济独立，成为一种罪过。 插入夫妻关

系中间的是“其姑”，也就是丈夫的母亲，媳妇的婆

婆。 中国古代盛行亲上加亲的姑表亲、姨表亲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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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往往是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的姐妹。 《诗经》中

有几篇提到舅姑的诗，如《邶风·泉水》：“女子有

行，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遂及伯姊。”《秦风·渭

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小雅·伐木》：“于粲

洒扫，陈馈八簋。 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小雅·頍

弁》：“岂伊异人？ 兄弟甥舅。” 《大雅·崧高》：“不
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但这些均不是弃妇

诗。 《大戴礼记·本命》讲“妇有七去”，第一条就是

“不顺父母去”，因为这是以下抗上的逆德，会严重

破坏家庭秩序。 妇人若因此而被弃，只能是自作自

受。 因此，《诗经》中没有存留公然抱怨婆媳矛盾的

弃妇诗。 《卫风·氓》中“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

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这几句对

妇劳与家暴的抱怨，可能有婆媳矛盾的影子在。
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社会中，弃妇成为剩余的人。

对于婚姻破裂、家庭关系无法维持的弃妇来说，如果

爹娘健在有娘家可回，回娘家自然是好的选择。 但

也有无娘家可回或不愿意回去的妇人，对于她们来

说，社会上并没有为她们提供独立工作的机会，她们

也没有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 为了保障弃妇的生

存，礼中专门有“三不去”的规定。 《大戴礼记·本

命》云：“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

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三不去”的

规定为这些妇人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有所娶，无所归”一般指父母已亡故，只有兄

弟在的妇人。 妇人在家从父，父母亡故后，就成为孤

儿。 这时她被丈夫休弃，很难被兄弟接纳。 《邶

风·柏舟》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卫风·氓》：“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

思之，躬自悼矣。”妇人被弃的痛苦无人理解，受到

的侮辱无法洗刷，失去了家园无人接纳，漫长的未来

无人依靠，怨怒、委屈、惶恐、伤心，一切只能暗自消

受。 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忍气吞声，苟全性命，
离婚不离家。 《柏舟》中的“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氓》中的“静言思之，躬自

悼矣”，写尽了妇人的痛苦和无奈。 为了留住旧好，
妇人抓住丈夫的衣袖不放，哀求他别分手。 《郑

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 无我恶

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 无我丑

兮，不寁好也。”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妇人对于丈

夫的新欢也有规劝，《氓》中有“士之耽兮，犹可说

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此四句写女主人公诚

恳地劝告另外那个女子不要和有妇之夫纠缠，这会

招来社会的非议，也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被

抛弃的妇人对丈夫的新欢充满了羡慕、嫉妒和怨恨。
《邶风·谷风》中言：“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宴尔

新昏，不我屑以。” “宴尔新昏，以我御穷。” 《小雅·
我行其野》中言：“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有时弃妇

会对前夫产生幻想，幻想对方有一天会后悔当初抛

弃自己，会来哀求自己与他和好。 《召南·江有

汜》：“不我以，其后也悔。” “不我与，其后也处。”
“不我过，其啸也歌。”有些绝望的女子会咒骂前夫，
指责其人品不好。 《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德
音无良。”《小雅·白华》：“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被
丈夫遗弃后，弃妇只能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生活空

间里的动物和植物。 《邶风·谷风》言：“采葑采菲，
无以下体。”“谁谓荼苦？ 其甘如荠。”“毋逝我梁，毋
发我笱。”但这种带着偏执的劳作、护持，无法解开

被弃留下的心结，反而不断加深弃妇情感的痛苦。
在《诗经》中，未见夫妻共同“与更三年丧”的记

述，只有为夫亡守丧的记述。 《桧风·素冠》写妻子

见丈夫体枯肌瘦的遗容，抚尸痛哭，表现出“迸发

的、肝肠俱裂的伤痛”。 失去爱人的悲伤和对亡夫

的怜惜，使得她那种“与子同归”的誓言显得非常真

诚。 《唐风·葛生》中的“独处”“独息”“独旦”者不

仅指死者独处于墓地，也指生者孤居于家园。 《仪
礼·丧服》规定，夫死，妻为夫服斩衰之丧，“斩衰

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 三年丧服期间，
寡妇常常来到葛生蔹蔓的墓地向亡夫倾诉，期待自

己“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能够与丈夫再次同床共

枕，愉快生活。
弃妇诗多有妇人倾诉自己婚后的辛劳和家境前

后变化，“前贫贱，后富贵”，自己却被赶出家门，以
此指责男子无情。 如《邶风·谷风》：“昔育恐育鞫，
及尔颠覆。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卫风·氓》：“三
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小雅·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

予。”能共贫贱，不能共富贵，这就是人性。 危难之

中，贫贱之时，人们需要合力打破困境，因而往往谦

卑恭顺，眼中多见他人长处。 一旦享有富贵，人就会

膨胀骄狂，对他人多出猜忌和轻蔑之心，觉得别人都

在占自己的便宜。 世事如此，婚姻也不能摆脱怀疑，
保证信任。 “前贫贱，后富贵，不去”的规定，提醒人

们要抑制心中的恶念，多记住他人的好，行事留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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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维持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五、家庭衰老期的再嫁与大归：呼唤对母亲的孝道

凶丧礼中，关于为出母服丧的讨论很多；弃妇诗

研究却从未把出母纳入讨论范围，这是不合理的。
上文已经阐明“弃妇”的一名三义，出母诗必然属于

弃妇诗。 古礼讲妇有“三从之义”，《仪礼·丧服》
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
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
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妇无所从即

为弃，出妻、出妇、出母都是离家的女人。 丈夫去世

后，妻子抚养儿女长大成人。 但等到儿子们娶妻成

家后，母亲却成为多余的人。 《邶风·凯风》写到七

子之母以再嫁的计划迫使儿子改变对自己的不孝态

度，《邶风·燕燕》写到戴妫的亲子被杀，庶子州吁

逼迫其离家，两个母亲的命运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春秋会要》把《邶风·燕燕》树为“离异”典型

虽有些问题，但认为《燕燕》是写戴妫大归的诗，将
其归入弃妇诗中是有道理的。 小序云：“卫庄姜送

归妾也。”《说文解字》：“归，女嫁也。”“归”的本意

指女子出嫁，出嫁就是归家。 家是中国文化给人指

定的归宿。 对于女性来说，“之子于归”，与丈夫共

建的家才是真正的归宿。 青年男女从各自父母身边

离开，通过婚姻关系组成新的家庭，这是家的裂变，
是社会生命扩张的方式，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和祝

福。 小家庭解散，妇人重回父母的家也叫归，称为

“来归”或“大归”。 《谷梁传·隐公二年》：“礼：妇
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 妇人在家，制于

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 妇人不专行，必有

从也。” 《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 “大归曰来

归。”何休注：“大归者，废弃来归也。” 《左传·文

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 大归也。”大归意

味着一个社会细胞的死亡，属于凶险的事情，需要有

应急救助。 一般情况下，夫死或子死才有大归，故归

往死亡也是归的本来含义。 人从自然来，死后又回

归自然，自然如家。 马瑞辰妙解《诗经》中的“归”
字：“《尔雅》‘鬼之为言归也’，郭注引《尸子》：‘死
人谓之归人。’ 《吕氏春秋·顺说、求人篇》注并曰：
‘归，终也。’终亦死也。 《说苑·反质篇》杨王孙曰：
‘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葛生》诗‘归于

其居’、‘归于其室’，皆以归为死。 （《蜉蝣》） ‘归
处’、‘归止’、‘归说’义亦同。”顺从自然召唤，如

同回家一样平静死去，这就是归人。 有生成性的归，
有死亡性的归，无论哪种归，家都是目的地。

出嫁之归与大归之归形成强烈反差，《邶风·
燕燕》将二者并置以表达绝望的心情。 前三章采用

重章叠唱的手法，以“燕燕于飞”兴起送女出嫁的伤

感，自然淳朴而饱含深情，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符
合“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的民俗风格。 第四章的

风格则与前三章大相径庭，出现“仲氏” “淑慎” “先
君”“寡人”等词语，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贵族特色。
边家珍认为前三章是一首完整的诗，第四章是另外

一首诗的结尾部分，显示出君王身份的语言特色。

张剑从艺术风格、作者身份、内容以及叠咏章与独立

章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辨析前三章与第四章的巨大差

异，继续佐证这一说法。林光华认为《燕燕》第四

章遭到了后代学者的篡改，是强加的儒家思想，其目

的是沾染儒家色彩，维护封建统治。李学勤指出第

四章应该是散逸的《仲氏》一诗。基于李学勤的说

法，晁福林进一步研究，认为第四章是混入的错简，
属于《仲氏》散逸后的一部分。张慧芳认为这首诗

“是庄姜‘且赋且作’的结果，即前三章是庄姜‘赋诗

言志’，第四章是庄姜‘作诗言志’”，这种解释是

符合春秋时代用诗传统的。
庄姜赋《燕燕》前三章送戴妫归于陈，符合春秋

时代上层社会赋诗言志的交流方法。 赵逵夫先生指

出：“人们一般不是赋自己作的诗，而是赋《诗经》中
的作品或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其他作品。”作为一名

贵族妇女，庄姜在送别戴妫时，吟诵《燕燕》以表达

自己的情意，这是正常的方式。 在赋诗言志的过程

中，赋诗者经常为了表达自我情感的需要而“断章

取义”。 庄姜赋《燕燕》，以送嫁诗送戴妫大归，也符

合赋诗言志中“断章取义”的默认规则。 首先，庄姜

是齐国的公主、卫国的国母，而戴妫来自陈国，是卫

桓公的生母，因此两人的别离除了私人情谊之外，还
带有一定的政治外交色彩，适合赋诗言志的场合。
其次，《燕燕》是一首送嫁诗，与庄姜送戴妫大归一

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无论是出嫁还是大归，都涉

及“女性”“婚姻”和“送别”等因素。 最后，原诗中

“远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等部分诗句与

“送别”的主题紧密相关，契合“断章取义”的基本要

求，能够让对方明白自己所表达的意思，不至于造成

交流上的障碍。 总之，《燕燕》的前三章不是庄姜所

写，而是她“赋诗言志”时“断章取义”赋过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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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笺》：“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 《燕
燕》第四章可看作庄姜“作诗言志”。 《左传·隐公

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
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又娶于陈，曰厉妫，
生孝伯，早死。 其女弟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 公弗禁，庄姜

恶之。”庄姜因婚后无子，将戴妫生的儿子完视如

己出。 卫庄公死后，完继位为卫桓公，后来被卫庄公

的另一个儿子州吁所杀。 庄姜与戴妫共同经历了丈

夫死去、孩子被杀、逆贼掌权等重大事件，同病相怜，
让二人成为好友。 戴妫因丧子而大归，庄姜对戴妫

的离去充满了难舍之情。 这种对友人的惜别之情，
往往掺杂着对自身处境的映射。 面临同样的艰难处

境，戴妫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在亲人的身旁寻求慰

藉；而身为一国之母的庄姜却只能看着她离去，然后

独自一人对抗朝不保夕的生活。 清代李诒经《诗经

蠹简》称：“如此痛哭是为戴妫，其实还是为自己

也。”此评价甚是精妙。 庄姜的眼泪不仅为一场别

离而流，更是为自己而流。 诗中“仲氏”指排行第二

的人，一般用于兄弟之间，如《小雅·何人斯》“伯氏

吹埙，仲氏吹篪”。 庄姜称戴妫为仲氏，应是舍弃

两人之间妻与妾的身份区分，而申之以同胞姐妹一

般的亲情。 “寡人”一词《左传》中多次出现，一般被

认为是“寡德之人”，是国君的谦称。 然而，“寡”字
也有“嫡”之意，可指国君的正妻，如《大雅·思齐》
中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诗传》
曰：“寡妻，適（嫡）妻也。”孔疏曰：“適妻唯一，故言

寡也。”庄姜虽然无子且受到冷遇，但仍是卫庄公

唯一的嫡妻，自称“寡人”并无不妥。 庄姜自作正是

《燕燕》第四章表现出贵族特色的原因。
庄姜“且赋且作”，于是有了《燕燕》的混搭风

格。 “诗中有诗”，于归的期待与热闹同大归的绝

望与冷清形成强烈对照，戴妫大归，夫与子俱亡，庄
姜与之同悲。 戴妫返回陈国亲人的身旁，而庄姜失

去唯一的朋友，其伤悲更深一层。 诗中重提卫庄公

的“先君之思”，表达了对失去的共同家庭的怀念。
郎宝如考辨《邶风·燕燕》，认为“此诗前三章与末

章是一脉贯通，前后呼应，不容分割的艺术生命体，
合则神完意足，离则彼此俱残，根本不存在‘误合’、
‘错简’的问题。”赋与作有风格差异，合为一体，
则显示出一种奇趣，似乎离婚的队伍与结婚的队伍

走了个头碰头，离婚大归的一方特别尴尬。 而造成

这种伤悲和尴尬的罪人是庶子州吁，《燕燕》因此成

为对州吁不孝的控诉。
《邶风·凯风》也表现了母子之间的关系，《毛

诗序》以为“《凯风》美孝子也”。 “睍睆黄鸟，载好

其音。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寡母养大了七个儿

子，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连一句问候辛劳的话都没

有听到。 真是养儿不如养鸟，养鸟还能听它鸣叫。
“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寡母心苦身亦苦，“为劳苦

而思嫁”，无奈之下，她提出“再嫁”计划，逼使七

子自省自责其“颜色不悦，辞令不顺”，改变不关

心母亲的态度，从此“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从编者角度看，把《凯风》放在《邶风》中，可以与《燕
燕》构成对比关系，用《凯风》的七子自责行孝对照

州吁弑兄逼母的横暴，加强对州吁不孝的批评。

六、余论

《诗经》弃妇诗不仅描写了弃妇处于社会结构

边缘的不定化生活，表现了弃妇自我边缘化的心理，
而且力图通过对尊重、怜悯、孝顺等家庭伦理道德的

认同，把弃妇重新纳入社会秩序中。 这种努力值得

赞赏。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社会秩序的基点在家庭。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群组织，具有许多

重要的社会功能，如生育功能、生产功能、教育功能、
医护功能、祭祀功能等。 《诗经》以家为归，女性的

嫁与归是一个以家为归宿的小循环，人类从生到死

是一个以家为归宿的大循环。 个人是家的成员，不
作为单独的权利单位。 家包容个人，保护个人，个人

努力回报家，建设家，个人成就首先体现在支撑家。
家为秩序之核，国是家的扩展形式。

古礼把弃妇问题放到家庭中来思考和解决，为
当事人保留体面，让参与者感受到社会温暖。 家庭

是以血缘联系构成的社会组织，其权利等级自然形

成，容易被人接受。 古代社会通过家庭建设实现社

会建设的目的，社会统治成本较低。 但是，血缘家庭

的封闭性，必然导致内部压制和外部争夺，对于个人

权利和社会公平的维护有不利的一面。 弃妇问题不

能放在保护个人权利的现代法律体系中解决，那样

很难保障解决方案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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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ｔ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ｗｉｖ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ｍ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ｐｏｅ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ｗ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ｍｉｎｏｕｓ ｆｕｎｅｒａｌ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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